
 

 

 

 
 

 

 

 

 

 

 

 

 

 

 

 

 

 

 

 

 

 

 

 

 

 

 

 

 

  

 

 

  

搭船 

抵港 

傳
真
大
陸

船
員
名
冊 

提
供
大
陸

船
員
許
可

證 

直航客船所在通航港口 

一、疾病管制局進行大陸船員體溫量測等檢疫事宜 

二、海關進行大陸船員行李檢查 

三、海岸巡防機關： 

（一）依接駁名冊核對許可證及大通證 

（二）進行人身檢查、證件查驗照相及蒐集船員生物特徵

識別資料及製發識別證後，並收回許可證 

四、臺灣地區漁船船主所僱大陸船員，搭乘大三通直航客

船至臺灣地區，再接駁往返暫置場所者，應於直航客

船通航港口進行證件查驗，並製發識別證後，收回許

可證 

五、大陸船員搭乘小三通直航客船來臺，再接駁往返暫置

場所者，應依下列方式進行查驗: 

（一）澎湖及臺灣地區漁船船主所僱大陸船員由金門小三

通接駁至澎湖地區，再交由漁船船主者，於馬公漁

港安檢所進行證件查驗，並製發識別證後，收回許

可證 

（二）臺灣地區漁船船主所僱大陸船員，搭乘直航客船至

金門，再接駁來臺者，於臺灣地區直航客船通航港

口安檢所進行證件查驗，並製發識別證後，收回許

可證；由馬祖小三通方式接駁來臺者，則於馬祖福

澳港進行證件查驗，並製發識別證後，收回許可證 

經營公司 

轉知大陸船員隨身攜帶大

通證、許可證正本及識別

標識 (標明大陸船員姓

名、仲介機構名稱等) 

直航客船 

大陸船員搭乘直航客船至臺灣地區流程圖 

附件一 

漁業署 

核發大陸船員僱

用許可文件及大

陸船員來臺履行

海峽兩岸漁船船

員勞務合作協議

許可證（簡稱許可

證） 

檢附申請書 申請 

僱用許可文

件及許可證 

仲介機構 

許可 大陸船員自通航港口至暫

置場所接駁許可(流程如

附件四) 

直轄市、縣(市)政府 

或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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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航客船 

提供送返大陸船

員資料 

搭船 

大陸船員搭乘直航客船送返大陸地區流程圖 

經
營
公
司 

附件二 

 仲介機構 

為大陸船員製作識別標識

(標明大陸船員姓名及仲介

機構名稱等)，並通知大陸

船員隨身攜帶識別證或海

員證 

直航客船所在通航港口 

一、海關進行大陸船員行李檢查 

二、海岸巡防機關： 

（一）依接駁名冊、識別證及送返

通報，進行人身檢查及證件

查驗 

（二）收回識別證並於大陸船員資

訊管理系統登錄大陸船員離

船登記 

 

1. 辦理大陸船員送返通報 

2. 申請大陸船員自暫置場

所至通航港口接駁許可 

 

許可 

註:本流程圖所稱直轄市、縣(市)政府係指受僱漁船船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大陸船員自暫置場所至

通航港口接駁許可及送

返通報(流程如附件四)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大陸船員送返通報單  

序

號 
大陸船員姓名 

居民身份證字號 

(海員證號碼) 

原僱用漁船 

離船原因 
船主 

簽章 
船 名 統一編號 

1      
□解僱 

□識別證有效期間屆滿 
 

2      
□解僱 

□識別證有效期間屆滿 
 

3      
□解僱 

□識別證有效期間屆滿 
 

4      
□解僱 

□識別證有效期間屆滿 
 

5      
□解僱 

□識別證有效期間屆滿 
 

6      
□解僱 

□識別證有效期間屆滿 
 

7      
□解僱 

□識別證有效期間屆滿 
 

8      
□解僱 

□識別證有效期間屆滿 
 

9      
□解僱 

□識別證有效期間屆滿 
 

1 0      
□解僱 

□識別證有效期間屆滿 
 

    此致  

      直轄市、 

縣（市）政府      

 

 

 

※ 以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簽核。 

 
本件同意所請，表列大陸船員應於 

  年  月  日前送返。              
簽於  年  月  日 

仲介機構： 

負責人： 

聯絡電話及地址： 

 

 

 

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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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船員來臺後以國內客船、飛機或專車接駁往返暫

置場所及通航港口流程圖 

 

 

附件四 

通報(傳真)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
或漁業署核章之接
駁申請書及接駁名
冊 

申請大陸
船員接駁
往返通航
港口及暫
置場所許
可 

接駁許可 

 

 

航
港
局
、
港
警
局 

疾
病
管
制
局
、
動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局 

海
關 

移
民
機
關 

海
岸
巡
防
機
關 

漁船船主 

仲介機構得以國內客

船、飛機或專車方式

接駁大陸船員往返通

航港口及暫置場所 

受
僱
漁
船
船
籍
所
在
地
海
岸
巡
防
機
關 

受
僱
漁
船
船
籍
所
在
地
警
察
機
關 

  

直
航
客
船
所
在
地
通
航
港
口
相
關
機
關 

民
航
局 

航
警
局 

 

航警局或 

港口海岸巡防 

機關 

查驗大陸船員來臺許可

證、識別證、大通證或其

他證件 

仲介機構 

1. 應全程派管理人員隨行管

理並負管理之責 

2. 搭乘客船、飛機接駁者，

應事先購置船票、機票 

3. 搭乘飛機接駁者，需確認

接駁機場航警局已收到通

報文件 

仲介機構 

直航客船開航、大陸

船員來臺或送返三

日前，檢具: 

1. 接駁申請書 

2. 接駁名冊 

3. 辦理送返者， 

並附送返通報單 

 

 

註:本流程圖所稱直轄市、縣(市)政府係指受僱漁船船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委託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漁業署 

1.大陸船員接駁往返通航港

口及暫置場所間，需向直

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許

可 

2.臺灣地區漁船船主所僱大

陸船員由金門小三通方式

接駁來臺者，需向漁業署

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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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本公司（本會）擬利用運輸工具，於     直航客船  年  

月  日抵達     港後，將大陸船員接送至暫置場所暫

置，請查照。  

□本公司（本會）擬利用運輸工具，自暫置場所將大陸船員接送

至     港，搭乘  年  月  日開航之     

直航客船送返大陸地區，請查照。 

□本公司（本會）擬利用運輸工具於  年  月  日，自原

僱用漁船所在     漁港之暫置場所，將大陸船員接送至

新僱用漁船所在     漁港之暫置場所，請查照。 

 

說明： 

一、運輸工具種類： 

（一）車輛配置：  

     專車基資(一)      專車基資(二) 

車輛種類（顏色）  車輛種類（顏色）  

車牌號碼  車牌號碼  

座椅數量  座椅數量  

搭載船員人數  搭載船員人數  

司機姓名  司機姓名  

手機號碼  手機號碼  

管理人員姓名  管理人員姓名  

手機號碼  手機號碼  

 

 

 

附件五 

 

以國內客船飛機專車接駁大陸船員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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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飛機(客船)航班資料： 

飛機(客船)航班(一) 飛機(客船)航班(二) 

航空(船務)公司  航空(船務)公司  

航(船)班  航(船)班  

開航時間  開航時間  

啟程機場(港口)  啟程機場(港口)  

抵達時間  抵達時間  

抵達機場(港口)  抵達機場(港口)  

管理人員  管理人員  

手機號碼  手機號碼  

二、接駁大陸船員預定路線：（分述飛機、國內線客船及專車接駁等

預定路線，專車接駁並應述明縣道、省道及國道等主要道路） 

  （一）臺灣地區接駁路線： 

 

 

 

  （二）金門、馬祖或澎湖地區接駁路線： 

 

 

 

三、本次接駁計畫如下： 

 

各段接駁起迄點 
預定搭乘(離開)運

輸工具時間 

搭乘(離開)運

輸工具人數 

備  註 
如所附大陸船員接駁名

冊(附件六)或轉僱接駁

名冊(附件八) 

   如附件     

   如附件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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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附件     

   如附件     

合計  ＿＿＿人  

 

此致 

 

                直轄市、 

縣(市)政府、 

或漁業署 

 

 

仲介機構名稱：                （蓋章） 

負責人或代表人：          （簽章） 

仲介機構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  真：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1 本申請書一式二份。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資料無誤後，於本申請書核章，將一份退還仲介機構，

一份留存。 

 3.仲介機構將核章之本申請書通報（傳真）漁船所在地海岸巡防機關及警察機關、民航

局、航警局、通航港口之相關主管部門（移民、海巡、海關、航港局及港警局；屬大

陸船員來臺者，並應通報疾管局、防檢局）。影印分送各許可接駁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後自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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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大陸船員至        名冊(直航客船專用) 

漁港別：        漁港 

 

 

註：1.本名冊一式三份。 

2.仲介機構填寫名冊時，務必按漁港別分別填寫。  

3.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資料無誤後，於本名冊核章，將二份退還仲介機構，一份留存。 

4.仲介機構將核章之本名冊通報（傳真）漁船所在地海岸巡防機關及警察機關、民航局、航警局、通航港口

之相關主管部門（移民、海巡、海關、航港局及港警局；屬大陸船員來臺者，並應通報疾管局、防檢局） 

5.仲介機構應持本名冊向通航港口或暫置場所安檢所報驗檢查核章；並於終點站完成報驗檢查後，一份交由

暫置場所（或通航港口）安檢所，一份影印分送各許可接駁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自存備查。 

6.遠洋漁船大陸船員搭乘飛機送返之陸運接駁申請，亦適用本名冊，惟大陸船員接駁至機場後，本名冊通航

港口簽章欄位處無須核章。 

序 

號 
大陸船員姓名 

居民身份證字號 

(海員證號碼) 

受僱漁船資料 備註 
（如有未搭乘運輸工具
者，請安檢人員加註） 船名 統一編號 

1    CT  

2    CT  

3    CT  

4    CT  

5    CT  

6    CT  

7    CT  

8    CT  

9    CT  

10    CT  

11    CT  

12    CT  

13    CT  

合計      

仲介機構簽章欄 
直轄市、縣（市）或

中央主管機關簽章欄 
海岸巡防機關安檢人員簽章欄 

 

 
 

 

通航  
港口  

□船員已全數搭乘(離開)運輸工具。 
 

□有      名船員未搭乘(離開)運輸工具。 

暫置  
場所  

□船員已全數搭乘(離開)運輸工具。 
 

□有      名船員未搭乘(離開)運輸工具。 

 附件六 

□暫置場所 

□通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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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船員轉換雇主以國內客船、飛機或專車接駁至暫

置場所流程圖 

 

 

附件七 

註:本流程圖所稱直轄市、縣(市)政府係指新僱用漁船船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申請大陸船
員自原暫置
場所接駁至
新僱用漁船
所在暫置場
所許可 

 

新僱用漁船船主 

委託 

仲介機構得以國內客

船、飛機或專車方式

接駁大陸船員至新僱

用漁船停泊之暫置場

所 

接駁許可 

通報(傳真)經
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
章之接駁申請
書及轉僱接駁
名冊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原
、
新
僱
用
漁
船
船
籍
所
在
地
海
岸
巡
防
機
關 

原
、
新
僱
用
漁
船
船
籍
所
在
地
警
察
機
關 

民
航
局 

航
警
局 

仲介機構 

檢具: 

1.識別證影本 

2.接駁申請書 

3.轉僱接駁名冊 

航警局或 

港口海岸巡防 

機關 

查驗大陸船員識別證 

 

 

 

仲介機構 

1. 應全程派管理人員

隨行管理並負管理

之責 

2. 搭乘客船、飛機接駁

者，應事先購置船

票、機票 

3. 搭乘飛機接駁者，需

確認接駁機場航警

局已收到通報文件 



10 
 

轉僱接駁大陸船員自原僱用漁船所在暫置場所至新

僱用漁船所在暫置場所名冊 

新僱用漁船之漁港別：      漁港    原僱用漁船之漁港別：      漁港 

 

 

序 

號 

大陸船員 

姓名 

居民身份證字號 

(海員證號碼) 

新僱漁船資料 原僱漁船資料 備註 
（如有未搭乘運輸
工具者，請安檢人

員加註） 
船名 統一編號 船名 統一編號 

1    CT  CT  

2    CT  CT  

3    CT  CT  

4    CT  CT  

5    CT  CT  

6    CT  CT  

7    CT  CT  

8    CT  CT  

9    CT  CT  

10    CT  CT  

11    CT  CT  

12    CT  CT  

合計        

仲介機構簽章欄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簽章欄 
海岸巡防機關安檢人員簽章欄 

 

 
 

 

原僱用

漁船暫

置場所  

□船員已全數搭乘(離開)運輸工具。 
 

□有      名船員未搭乘(離開)運輸工具。 

新僱用

漁船暫

置場所  

□船員已全數搭乘(離開)運輸工具。 
 

□有      名船員未搭乘(離開)運輸工具。 

附件八 

註：1.本名冊一式三份。 

2.仲介機構填寫本名冊時，務必按漁港別分別填寫，除原僱漁港別及新僱漁港別皆相同之大陸船員可寫在同一

名冊外，其餘需以不同名冊填寫。  

3.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資料無誤後，於本名冊核章，二份退還仲介機構，一份留存。 

4.仲介機構將核章之本名冊通報（傳真）原僱用及新僱用漁船所在地海岸巡防機關及警察機關、民航局、航警

局。 

5.仲介機構應持本名冊向原僱用漁船所在地暫置場所安檢所報驗檢查核章；並於終點站完成報驗檢查後，將本

名冊一份交由新僱用漁船所在暫置場所安檢所，一份自存備查，並影印分送各許可接駁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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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大陸船員自通航港口至暫置場所流程圖 
 

附件九 

 

 

 

 

於接駁名冊核章 

(一式二份，留存一

份) 

終點站安檢所 

仲介機構 

 

 

於接駁名冊核章 

(一式二份) 

啟程站 

(直航客船通航

港口) 

暫置場所 

於接駁名冊核章 

(一式二份，留存一

份) 

中途站安檢所 

仲介機構 

1. 注意事項: 

(1)攜帶經核准許可之申請書

一份及接駁名冊一式二份 

(2)搭乘客船或飛機者，應先購

買船（機）票，並於港口、

機場持許可證、識別證、大

通證或其他證件接受查驗 

(3)接駁運輸工具一人一座

位，具有一名以上管理人員

(駕駛除外)，足夠飲水及食

物 

(4)檢查大陸船員服裝儀容 

(5)為大陸船員準備識別標識

（標明姓名、仲介機構名

稱） 

(6)備有各相關直轄市、縣市政

府、海岸巡防及警察機關聯

絡電話 

2. 啟程站: 

(1)至通航港口檢查區域等待

接回大陸船員 

(2)提供海岸巡防機關接駁名

冊一式二份 

3. 中途站及終點站: 

(1)提供海岸巡防機關接駁名

冊一式二份 

(2)接駁至該港之大陸船員交

由船主帶回 

(3)開立漁船船主領回大陸船

員證明書一式三份，一份船

主收執，一份海岸巡防機關

留存，一份仲介機構留存 

(4)接駁名冊一份影印分送許

可陸上接駁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漁業署 

海岸巡防機關 

1. 依接駁名冊核對人數及

基本資料，並確認運輸

工具及管理人員資料

後，於接駁名冊核章，

二份退還仲介機構 

2. 通知下一站安檢所預估

抵達時間及搭乘人數、

運輸工具、管理人員資

料 

海岸巡防機關 

1. 研判接駁運送時間是否

合理 

2. 核對人數是否與接駁申

請書及接駁名冊相符 

3. 對接駁至該港之大陸船

員進行基本資料核對

後，於接駁名冊上核

章，一份海岸巡防機關

留存，一份退還仲介機

構 

4. 通知下一站安檢所 

海岸巡防機關 

1. 研判接駁運送時間是否

合理 

2. 運輸工具搭乘人數、基

本資料、運輸工具資料

及駕駛資料核對 

3. 留存一份接駁名冊，一

份退還仲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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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大陸船員自暫置場所至通航港口流程圖 
 

附件十 

 

 

 

 

於接駁名冊核章 

(一式二份) 

啟程站安檢所 

於接駁名冊核章 

(一式二份，一份留

存) 

終點站 

(直航客船通航

港口) 

仲介機構 

 

 

暫置場所 

仲介機構 

1. 注意事項: 

(1)攜帶經核准許可之申請書

一份及接駁名冊一式二份 

(2)搭乘客船或飛機者，應先購

買船（機）票，並於港口、

機場持許可證、識別證、大

通證或其他證件接受查驗 

(3)接駁運輸工具一人一座

位，具有一名以上管理人員

(駕駛除外)，足夠飲水及食

物 

(4)檢查大陸船員服裝儀容 

(5)為大陸船員準備識別標識

（標明姓名、仲介機構名

稱） 

(6)備有各相關直轄市、縣市政

府、海岸巡防及警察機關聯

絡電話 

2. 啟程站及中途站: 

(1)提供海岸巡防機關接駁名

冊一式二份 

(2)開立漁船船主交付大陸船

員證明書一式三份，一份船

主收執，一份海岸巡防機關

留存，一份仲介機構留存。 

3. 終點站: 

(1)提供海岸巡防機關接駁名

冊一式二份 

(2)接駁名冊一份影印分送許

可陸上接駁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 

(3)直航客船因天候等因素無

法開航，仲介機構應負責將

大陸船員送往鄰近岸置處

所暫置等待船班 

海岸巡防機關 

1. 依接駁名冊核對人數及

基本資料，並確認運輸

工具及管理人員資料

後，於接駁名冊核章，

二份退還仲介機構 

2. 通知下一站安檢所預估

抵達時間及搭乘人數、

運輸工具、管理人員資

料 

海岸巡防機關 

1. 研判接駁運送時間是否

合理 

2. 核對人數是否與接駁申

請書及接駁名冊相符 

3. 對接駁至該港之大陸船

員進行基本資料核對

後，於接駁名冊上核

章，二份退還仲介機構。 

4. 通知下一站安檢所 

海岸巡防機關 

1. 研判接駁運送時間是否

合理 

2. 運輸工具搭乘人數、基

本資料、運輸工具資料

及駕駛資料核對 

3. 留存一份接駁名冊，一

份退還仲介機構 

於接駁名冊核章 

(一式二份) 

中途站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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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轉僱接駁大陸船員自原僱用漁船所在暫置場所至新僱

用漁船所在暫置場所流程圖 

流程圖 
 

 

 

 

 

 

 

 

於轉僱接駁名冊核章 

(一式二份，留存一份) 

終點站 

(新僱用漁船所在漁

港安檢所) 

  

仲介機構 

1. 注意事項: 

(1)攜帶經核准許可之申請書

一份及轉僱接駁名冊一式

二份 

(2)搭乘客船或飛機者，應先購

買船（機）票，並於港口、

機場持許可證、識別證、大

通證或其他證件接受查驗 

(3)接駁運輸工具一人一座

位，具有一名以上管理人員

(駕駛除外)，足夠飲水及食

物 

(4)檢查大陸船員服裝儀容 

(5)為大陸船員準備識別標識

（標明姓名、仲介機構名

稱） 

(6)備有各相關直轄市、縣市政

府、海岸巡防及警察機關聯

絡電話 

2. 啟程站: 

(1)提供海岸巡防機關轉僱接

駁名冊一式二份 

(2)開立漁船船主交付大陸船

員證明書一式三份，一份船

主收執，一份海岸巡防機關

留存，一份仲介機構留存 

3. 中途站及終點站: 

(1)提供海岸巡防機關轉僱接

駁名冊一式二份 

(2)接駁至該港之大陸船員交

由船主帶回 

(3)開立漁船船主領回大陸船

員證明書一式三份，一份船

主收執，一份海岸巡防機關

留存，一份仲介機構留存 

(4)轉僱接駁名冊一份影印分

送許可陸上接駁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 

海岸巡防機關 

1. 依轉僱接駁名冊核對人

數及基本資料，並確認

運輸工具及管理人員資

料後，於轉僱接駁名冊

核章，二份退還仲介機

構。 

2. 通知下一站安檢所預估

抵達時間及搭乘人數、

運輸工具、管理人員資

料 

海岸巡防機關 

1. 研判接駁運送時間是否

合理 

2. 核對人數是否與接駁申

請書及轉僱接駁名冊相

符 

3. 對接駁至該港之大陸船

員進行基本資料核對

後，於轉僱接駁名冊上

核章，一份海岸巡防機

關留存，一份仲介機構

留存 

4. 通知下一站安檢所 

海岸巡防機關 

1. 研判接駁運送時間是否

合理 

2. 運輸工具搭乘人數、基

本資料、運輸工具資料

及駕駛資料核對 

3. 留存一份轉僱接駁名

冊，一份退還仲介機構 

於轉僱接駁名冊核章 

(一式二份，留存一份) 

中途站安檢所 

於轉僱接駁名冊核章 

(一式二份) 

啟程站 

(原僱用漁船所在漁

港安檢所) 

仲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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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船主交付大陸船員證明書    □漁船船主領回大陸船員證明書 

         號（CT  -        ）漁船船主所僱大陸船員________等   人在      漁港，

交付仲介機構或交由漁船船主領回，特此證明。 

□漁船船主於    年   月    日    時    分將大陸船員交付       仲介機構。 

□        仲介機構    年   月    日    時    分將大陸船員交由漁船船主領回。 

證明人（仲介機構管理人員）：○○○簽章         漁船船主（長）：○○○簽章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證明一式三聯，第一聯由仲介機構留存備查，第二聯交由漁船船主（長）收執，第三聯交由漁港

安檢所抽存。 

 

□漁船船主交付大陸船員證明書    □漁船船主領回大陸船員證明書 

         號（CT  -        ）漁船船主所僱大陸船員________等   人在      漁港，

交付仲介機構或交由漁船船主領回，特此證明。 

□漁船船主於    年   月    日    時    分將大陸船員交付       仲介機構。 

□        仲介機構    年   月    日    時    分將大陸船員交由漁船船主領回。 

證明人（仲介機構管理人員）：○○○簽章         漁船船主（長）：○○○簽章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證明一式三聯，第一聯由仲介機構留存備查，第二聯交由漁船船主（長）收執，第三聯交由漁港

安檢所抽存。 

 

□漁船船主交付大陸船員證明書    □漁船船主領回大陸船員證明書 

         號（CT  -        ）漁船船主所僱大陸船員________等   人在      漁港，

交付仲介機構或交由漁船船主領回，特此證明。 

□漁船船主於    年   月    日    時    分將大陸船員交付       仲介機構。 

□        仲介機構    年   月    日    時    分將大陸船員交由漁船船主領回。 

證明人（仲介機構管理人員）：○○○簽章         漁船船主（長）：○○○簽章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1.本證明一式三聯，第一聯由仲介機構留存備查，第二聯交由漁船船主（長）收執，第三聯交由漁

港安檢所抽存。 
    2.仲介機構轉僱接駁大陸船員由原暫置場所至新暫置場所，應同時填寫交付及領回大陸船員證明書

共二份。 

第一聯：仲介機構 

第二聯：漁船船主 

第三聯：漁港安檢所 

附件十二 


